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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 水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绿色产品的评价要求,描述了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硅酸盐水泥熟料及通用硅酸盐水泥的绿色产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4131 水泥的命名原则和术语

GB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678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18916.62 取水定额 第62部分:水泥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21372 硅酸盐水泥熟料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30485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GB/T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31893 水泥中水溶性铬(VI)的限量及测定方法

GB/T33650 水泥制造能耗评价技术要求

GB/T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35461 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Z/T0318 水泥灰岩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HJ662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1

GB/T47096—2026



3 术语和定义

GB/T4131、GB/T21372和GB/T337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生产企业应符合水泥行业规范条件的要求。硅酸盐水泥熟料产品性能应符合GB/T21372的要

求,通用硅酸盐水泥产品性能应符合GB175的要求。
4.1.2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4915、GB8978等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污染物

排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且生产企业近3年无重大及以上安全事件和重

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4.1.3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30485、HJ662的要求,水泥熟料中可浸出重金

属含量应符合GB/T30760的要求。
4.1.4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19001、GB/T24001、GB/T45001和GB/T23331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4.1.5 生产企业应按照GB17167、GB/T35461配备能源计量器具,按照GB/T24789配备水计量器

具,并应配置污染物检测和在线监测设备。
4.1.6 一般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应符合 GB18599的相关规定。危险废物的贮存应符合

GB18597的相关规定,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的处理厂进行处

理。危险废物应转交给获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建立处置和转移的追溯机制。

4.2 评价指标要求

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品质属性和

低碳属性指标。水泥绿色产品的评价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水泥绿色产品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指标要求

绿色标杆产品 绿色产品
判定依据

资源

属性

石灰石来源 —
石灰石来自

绿色矿山
—

外购石灰石提供采购合

同,自 有 矿 山 企 业 按

DZ/T0318要 求 提 供 满

足绿色矿山要求的相应

证明材料

固废利用率
42.5(含)以上强度等级水泥

熟料及其他水泥
%

≥20 ≥15

≥40 ≥30

按附录A的A.1计算,并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单位产品

取水量

熟料

水泥
水泥生产企业

水泥粉磨站

m3/t

≤0.165 ≤0.225

≤0.145 ≤0.220

≤0.02 ≤0.05

按 GB/T 18916.62 计

算,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水重复利用率 % ≥97 ≥90
按A.2计算,并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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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水泥绿色产品评价指标 (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评价指标要求

绿色标杆产品 绿色产品
判定依据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

能耗

水泥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电耗 kW·h/t

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煤耗 kgce/t

水泥制备工段电耗 kW·h/t

1级 2级
按 GB16780计 算,并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余热发电能耗比 — ≥3.9% ≥3.3%
按GB/T33650计算,

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环境

属性

有组织排

放限值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氨逃逸

无组织排放限值

mg/m3 ≤10

mg/m3 ≤35

mg/m3 ≤50

mg/m3 ≤5

mg/m3 ≤0.5

提供 在 线 监 测 或 定 期

环境检测报告

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 mg/m3 ≤1.0
提供 在 线 监 测 或 定 期

环境检测报告

铍、铬、锡、锑、铜、钻、

锰、镍、钒及其化合物
mg/m3 ≤0.5

提供 在 线 监 测 或 定 期

环境检测报告

水体污染物排放 — 生产废水无外排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厂界噪声 dB(A) 昼间≤65,夜间≤50
提供 在 线 监 测 或 定 期

环境检测报告

水溶性铬(VI)含量
熟料 mg/kg ≤9.0

水泥 mg/kg ≤6.0
≤10

按 GB31893检 测,并
提供检测报告

放射性核素限量
外照射指数

内照射指数
—

≤0.8

≤0.6

按GB6566检测,并提

供检测报告

品质

属性
28d抗压强度平均变异系数 — ≤3.0%

按GB/T17671检测,

并提供检测报告

低碳

属性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熟料 kgCO2/t ≤796 ≤831

水泥a kgCO2/t ≤14 ≤16

按A.3计算,并提供相

应证明材料

  注:“—”表示此项不适用。

  a 适用于水泥粉磨站。

4.3 鼓励性要求

生产企业宜满足下列鼓励性要求:

a) 使用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或替代燃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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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并运行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管理体系;

c) 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d) 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5 评价方法

水泥绿色产品评价分为绿色标杆产品和绿色产品2个等级。评价方法及满足条件应符合表2的

要求。

表2 水泥绿色产品评价等级、评价方法及满足的条件

水泥绿色产品

评价等级

评价方法及满足的条件

基本要求(4.1) 评价指标要求(4.2) 鼓励性要求(4.3)

绿色标杆产品 全部符合
表1中的绿色标杆产品

评价指标要求全部符合

符合任意两条

或两条以上

绿色产品 全部符合
表1中的绿色产品评价

指标要求全部符合
—

  注:“—”表示此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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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A.1 固废利用率

A.1.1 对于经生料烧制和熟料研磨阶段生产的水泥,固废利用率按公式(A.1)计算。

εgi=
Gai+Gbi

Gai+Gbi+Gci+Gdi
×100% ……………………(A.1)

  式中:

εgi ———第i类产品的固废利用率;

Gai ———报告期内第i类生料烧制阶段掺兑固废数量,单位为吨(t);

Gbi———报告期内第i类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固废数量,单位为吨(t);

Gci ———报告期内第i类除固废以外的生料数量,单位为吨(t);

Gdi———报告期内第i类其他材料数量,单位为吨(t)。
注:固废包含废渣、协同处置废物等。废渣是指采矿选矿废渣、冶炼废渣、化工废渣和其他废渣。其中,采矿选矿废

渣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粉末、粉尘和污泥;冶炼废渣是指高炉渣、转炉渣、电炉渣、铁

合金炉渣、氧化铝赤泥和有色金属灰渣;化工废渣是指硫铁矿渣、硫铁矿煅烧渣、硫酸渣、硫石膏、磷石膏、磷矿

煅烧渣、含氰废渣、电石渣、气化渣、磷肥渣、硫磺渣、碱渣、含钡废渣、铬渣、盐泥、总溶剂渣、黄磷渣、柠檬酸渣、

脱硫石膏、氟石膏、钛石膏和废石膏模;其他废渣是指粉煤灰、燃煤炉渣、江河(湖、海、渠)道淤泥、淤沙、建筑垃

圾、废玻璃、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产生的污泥;协同处置废物是指满足GB/T30760要求的危险废物、生活垃圾

(包括废塑料、废橡胶、废纸、废轮胎等)、城市和工业污水处理污泥、动植物加工废物、受污染土壤、应急事件废

物等。

A.1.2 对于外购水泥熟料采用研磨工艺生产的水泥,固废利用率按公式(A.2)计算。

εgi=
Gbi

Qi+Gbi+Gdi
×100% ……………………(A.2)

  式中:

εgi ———第i类产品的固废利用率;

Gbi———报告期内第i类熟料研磨阶段掺兑固废数量,单位为吨(t);

Qi ———报告期内第i类外购熟料数量,单位为吨(t);

Gdi———报告期内第i类其他材料数量,单位为吨(t)。

A.1.3 对于生料烧制的水泥熟料,固废利用率按公式(A.3)计算。

εgi=
Gai

Gai+Gci+Gdi
×100% ……………………(A.3)

  式中:

εgi ———第i类产品的固废利用率;

Gai ———报告期内第i类生料烧制阶段掺兑固废数量,单位为吨(t);

Gci ———报告期内第i类除固废以外的生料数量,单位为吨(t);

Gdi———报告期内第i类其他材料数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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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按式(A.4)计算。

R=
Vr

Vi+Vr
×100% ……………………(A.4)

  式中:

R ———水重复利用率;

Vr ———报告期内生产企业的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 ———报告期内生产企业的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3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A.3.1 核算边界

水泥熟料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边界从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预均化开始,包括水泥熟料的原

燃料及生料制备、熟料烧成,熟料到熟料库顶为止;水泥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边界包括从水泥熟

料、石膏及混合材调配库底到水泥成品入水泥储存库等符合GB/T33652要求的水泥制备工段统计范

围。其中燃料、电力统计范围不包括废弃物处置、基建、技改等项目。
基于可计量的报告期进行数据统计,一般情况下应以财务年为报告期。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核算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碳酸盐分解排放量和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核算生料中非燃料碳燃

烧的排放量、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及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量。
若废弃物处置、基建、技改等辅助生产系统和过程的电力消耗量未单独计量,则电力消耗量取上述

辅助生产系统和过程与主要生产系统电力消耗量之和。

A.3.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5)计算,其中原煤低位发热量按GB/T213测定。

E燃烧 =∑FCi×NCVi×CCi×OFi×
44
12

……………………(A.5)

  式中:

E燃烧 ———报告期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表示;

FCi ———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NCVi———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CCi ———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每吉焦(t/GJ);

OFi ———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A.3.3 碳酸盐分解排放量

水泥熟料对应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6)计算。

E过程 =Q× FR1-∑Q替i×FR10
Q

æ

è
çç

ö

ø
÷÷×
44
56+ FR2-∑Q替i×FR20

Q

æ

è
çç

ö

ø
÷÷×
44
40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A.6)

  式中:

E过程 ———报告期内,水泥熟料对应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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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报告期内,合格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FR1 ———熟料中CaO的含量;

FR2 ———熟料中 MgO的含量;

Q替i ———第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FR10 ———第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CaO的含量;

FR20 ———第i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MgO的含量;

44/56———二氧化碳与氧化钙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44/40———二氧化碳与氧化镁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A.3.4 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A.3.4.1 水泥熟料生产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7)计算。

Eck电力 =(Eck耗 -Ey)×EF电 ……………………(A.7)

  式中:

Eck电力 ———报告期内,水泥熟料生产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
表示;

Eck耗 ———报告期内,统计边界内水泥熟料生产的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y ———报告期内,全厂余热发电供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最新发布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表示。

A.3.4.2 水泥产品生产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8)计算。

Ec电力 =Ec耗 ×EF电 ……………………(A.8)

  式中:

Ec电力 ———报告期内,水泥产品生产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
表示;

Ec耗 ———报告期内,统计边界内水泥产品生产的电力消耗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最新发布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表示。

A.3.5 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

A.3.5.1 报告期内,熟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9)计算。

eck=
Eck燃烧 +E过程 +Eck电力

Qck
……………………(A.9)

  式中:

eck  ———熟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表示;

Eck燃烧 ———报告期内,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

(tCO2)表示;

E过程 ———报告期内,熟料对应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表示;

Eck电力 ———报告期内,熟料生产过程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
表示;

Qck ———报告期内,合格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A.3.5.2 报告期内,水泥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A.10)计算。

ec=
Ec燃烧 +Ec电力

Qc
……………………(A.10)

  式中:

ec  ———水泥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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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燃烧 ———报告期内,水泥产品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

(tCO2)表示;

Ec电力 ———报告期内,水泥产品生产过程中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

(tCO2)表示;

Qc ———报告期内,合格水泥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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